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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14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二十六

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12月16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016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会议经通讯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北京首创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西首创阳光置业中心

（有限合伙）、深圳开元新阳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及深圳弘首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北京首创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

册为准），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3.5亿元人民币，持有其 35%

股权；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4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济源首创水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济源水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济源首创水务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27,000万元人民币，持

有其 90%股权；济源水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000万元，持有其 1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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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海口市人民政府签署<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土

地一级开发合同书>补充协议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海口市人民政府签署《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土地一级开发

合同书》补充协议，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及其授权机构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及其授

权机构就本项目前期签署的相关协议中止履行；待本协议履行完毕，相关协议自

动解除，同时，公司将取得全部投资款 7.5亿元，并获得收益 4.65亿元；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贵州省安顺市黔鑫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贵州省安顺市黔鑫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 16,730.62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7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 4,350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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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8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莱芜首创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莱芜首创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 7,1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49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富顺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富顺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 95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50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广元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广元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16,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51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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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剑阁县瑞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剑阁县瑞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4,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52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务川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务川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11,671.8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 

2、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53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3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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